
唯心聖教學院職員成績考核辦法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4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部編職員、約僱人員(以下簡稱職員）之成績考核，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 

第二條 本校職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時，年資滿一年者，均應予以學年度成績考

核，但至學年度終了服務未滿一年者，成績考核僅作為續聘依據。因事、

因病六個月(含)以上留職停薪者，不予辦理。 

第三條 各單位主管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對所屬人員作學年度考核並詳加紀

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應予獎勵或懲處。 

第四條 職員考核成績按其工作績效、服務態度、勤惰等為主要項目，由各單位

主管依學年度計畫或應辦業務，透過考核機制，使同仁個人工作與單位

目標結合及提昇質量，以落實本校學年度計畫，發揮效能。考核表另訂

之。 

第五條 本辦法之考評程序分為初評、複評與核定，其方式如下： 

一、初評：由職員提供學年度職員工作報告、職員績效考核表及佐證附

件等，單位主管依上開表件資料並結合平時考評等紀錄進行初評。 

二、複評與核定：由人事室召集各單位主管就各單位初評之評審差異進

行協商與調整。職員學年度考評之複評由人事室另組成績考核委員

會為之，考評結果由校長核定。 

第六條 本校職員獎懲辦法另訂之。 

第七條 職員考核總分數以 100 分為滿分，其等次如下：  

一、優等：90 分（含）以上。 

二、甲等：80 分（含）以上。 

三、乙等：70 分（含）以上未滿 80 分者。  

四、丙等：60 分（含）以上未滿 70 分者。  

五、丁等：未滿 60 分者。 

第八條 職員學年成績考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優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完成重大任務，著有貢獻。 

(二)主辦業務經上級評定成績優良。 

(三)交辦專案工作如期圓滿達成。  



(四)學年度內記大功二次或累積達二大功者。 

二、丁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挑撥離間，經疏導無效。  

(二)怠忽職守、延宕公務。  

(三)品行不端、有損學校聲譽、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 

第九條 職員平時之獎懲加減分標準如下：  

一、嘉獎一次加 1 分，記功一次加 3 分，記大功一次加 9 分。  

二、申誡一次減 1 分，記過一次減 3 分，記大過一次減 6 分。  

嘉獎三次視同記功一次，記功三次視同記大功一次。  

申誡三次視同記過一次，記過三次視同記大過一次。 

同一學年度內，功過可以相抵。 

第十條 職員成績考核出勤加減分規定如下： 

一、於考核期間請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者，每時減 Ο‧二五分。 

二、曠職每小時扣 Ο‧五分，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三、遲到超過五次以上，每次減 Ο‧二五分，早退每次減 Ο‧五分。 

第十一條 職員考核結果之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考列優、甲等者，晉本薪一級或年功薪一級。 

二、考列乙等者，晉本薪一級。已支本職最高薪者，不予晉級，如

次學年度仍考列乙等者，晉年功薪一級。  

三、考列丙等者，不予晉薪，惟連續二年考列者應予解僱。 

四、考列丁等者，應予免職。  

連續三年考列甲等者，得視本校編制優先擢升。  

第十二條 職員學年成績考核，由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辦理之。每年七月底

前辦理完竣。 

第十三條 職員成績考核列優、丙、丁等者，單位主管應於考核表內詳列具體

事實或佐證資料。  

第十四條 各項考核資料均由人事室統一密存保管，除一級主管外、他人不得

查閱，查閱者有保守秘密之義務。經辦成績考核人員需嚴守秘密，

違者依規定議處。 

第十五條 辦理職員成績考核時，凡考核期間因職務異動調任新職未滿三個月

或擔任成績考核之直屬主管新到職未滿三個月者，其成績考核採新

任主管及原任主管分別考核，按任職月份比例計算加總辧理。職員



兼任多部門職任，採平均數計算之。 

第十六條 職員考績委員會之組成及權責： 

職員成績考核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一級主管組成，委員會由校

長擔任主席。如當然委員單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時，得由人事

室簽請校長遴選職員代表補足之。職員成績考核委員會依法審議考

核事項，考核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七條 職員考績委員會每學年度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議審

理職員之重大獎懲及學年度優良或資深職員選拔表揚等評議案件。 

第十八條 成績考核結果晉本薪或年功薪者，應自次學年度第一個月起執行。 

第十九條 職員考核結果依考列等次，視當年學校財務狀況，得按在職月數比

例發給年終績效獎金。 

第 廿 條 職員考績結果，以書面通知受考人。考核結果應予免職者，應於通知

書內敘明事實及原因。前項被免職人員，於收到通知書三十日內，如

有異議，得向人事室提出申請複審，由職員考績委員會複審。 

第廿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______學年度職員學年度工作報告 

單位  職稱  姓名  

項目 工  作  內  容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填表人：                直屬主管：                  單位主管： 

 

 

 

備註：本表為年度考核參考，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併同考核表，交回人事室彙整。 

  



唯心聖教學院______學年度職員績效考核表_行政人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到職日  

差勤紀錄 病假   時、事假   時、遲到   次、早退   次、曠職    日 分數 B 

獎懲紀錄 嘉獎   次、記功   次、申誡   次、記過   次 分數 C 

工作項目 

重點條列式 
 

重大優劣 

具體事蹟 

70分↓90分↑ 

需填寫 

 

 

項目 細項 評量標準 配分 受考人 二級 
主管 

一級 
主管 

工作績效 

60% 

態度 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任事 15    

質量 處理業務數量之多寡及精確妥善 15    

專業 熟稔承辦業務專業知能及法令規章 10    

時效 應辦事項積極任事並提前完成 10    

實踐 做事能否貫徹始終、力行不懈 5    

檔案 承辦業務檔案妥善管理保存運用 5    

服務態度 

30% 

協調 配合團隊精神調整思維不執已見 15    

創新 知識技能勤充實，創新改善增效能 10    

品德 是否忠於職守、言行一致、誠實不欺 5    

勤惰 

10% 

差勤 無遲到、早退、曠職及未請事病假者 5    

應變 能否機警靈敏妥善處理偶發情事 5    

[自評]受考人 [初評]二級主管 [初評]一級主管 A 校長核定 

分 

簽章 

分 

簽章 

分 

簽章 

分 

簽章 

 

  



唯心聖教學院______學年度職員年度績效考核表_廚工、清潔 

單位  姓名  職稱  到職日  

差勤紀錄 病假   時、事假   時、遲到   次、早退   次、曠職    日 分數 B 

獎懲紀錄 嘉獎   次、記功   次、申誡   次、記過   次 分數 C 

工作項目 

重點條列式 
 

重大優劣 

具體事蹟 

70分↓90分↑ 

需填寫 

 

 

項目 細項 評量標準 配分 受考人 二級 
主管 

一級 
主管 

工作績效 

60% 

質量 烹飪調理作業精確仔細，食材處理得宜 15    

時效 依限完成應辦及同仁臨時交辦之工作 15    

創新 勤於進修充實廚務或打掃清潔技能 10    

主動 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發掘問題 10    

衛生 保持環境整潔，切實掃除及消毒工作 10    

服務態度 

25% 

服從度 服從上級指示完成工作，協助完成任務 10    

配合度 能否與同事間協調良好，認真盡責 10    

協調 勇於接受新任務挑戰 5    

勤惰 

15% 

體能 體力強健足勝任工作 10    

出勤 不遲到、不早退，依規辦理請假手續 5    

[自評]受考人 [初評]二級主管 [初評]一級主管 A 校長核定 

分 

簽章 

分 

簽章 

分 

簽章 

分 

簽章 

 


